
2022年昌吉回族自治州首届全民运动会
[bookmark: _GoBack]竞赛规程总则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推进文化润疆工程，按照国家关于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的决策部署，加快推进体育强州建设，推动昌吉州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根据州人民政府工作部署，昌吉州将于2022年9月举行首届全民运动会，运动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根据体育事业发展需要，科学系统地深化改革，有效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统筹优化资源配置，为昌吉州体育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夯基助力。为及时有效地指导各参赛单位做好首届全民运动会备战和参赛工作，特制定本竞赛规程总则。
一、竞赛时间
2022年9月21日-25日，9月21日举行开幕式，9月19日-25日比赛，9月25日举行闭幕式。
二、竞赛地点
昌吉市
三、项目设置
本届全民运动会竞赛项目设11个大项：田径、足球、篮球（含三人制）、乒乓球、羽毛球、气排球、摔跤、马术、短道速滑（冬季）、围棋、象棋；设4个表演项目：太极拳、广播体操、广场舞、健身气功。	
竞赛项目和表演项目的分项、小项详见各项目竞赛规程。
    四、参加办法
   （一）参加单位
以州直机关、各县（市）、园区为单位，组成代表团参加（昌吉高新区、农业科技园区加入昌吉市组队参赛）。
   （二）参赛报名
1、预报名：各代表团报参赛的项目和人员，赛事组委会汇总后公布参赛项目情况。每个代表团须报四个及以上大项，田径为必报项目，重点项目（篮球（含三人制）、足球、乒乓球、羽毛球、气排球、短道速滑（冬季））不得少于三项，报名咨询电话：张老师18909946033。
本次采用线上报名，通过微信扫描二维码或搜索小程序“智赛通”线上报名，运动员需上传1寸白底电子版照片，于2022年8月15日完成报名，逾期不予补报。线上报名技术咨询：彭老师13488277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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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审、确认名单：所有参加本次运动会的人员（包括不限于官员、领队、教练员、运动员）均要提交《政审表》（各县市、准东开发区自行政审）及《人员汇总表》（人员汇总表加盖单位公章），并于2022年8月20日前（以邮寄时间为准）将政审表邮寄到组委会，邮寄地址及收件人： 张老师：18909946033，地址：南公园西路129号昌吉体育馆121办公室。《政审表》及《人员汇总表》详见附件一。
    （三）代表团官方人员
各代表团官员人数限报5人(含联络员)。
（四）抵离规定
1、各代表团人员在运动会开幕前2天报到，闭幕后1天离会。各代表团须在团部人员中明确1名联络员。
2、各项目报到时间按单项竞赛规程规定执行。
（五）相关费用
各参赛单位费用（运动员食宿、交通、服装、保险等）自行保障。
    五、运动员资格与审查
[bookmark: _Hlk104892333]（一）运动员资格
[bookmark: _Hlk104893404]1、参赛运动员须拥有昌吉州户籍且户籍年限满1年（援疆人员除外）；外地户籍在本地工作的，需提供1年以上昌吉州缴纳社保记录证明；外地户籍在本地工作且社保不在本地缴纳的，需提供1年以上工作单位（昌吉州本地企、事业单位）缴纳社保记录证明（此项条件只限园区）；州直机关代表队参赛人员为各州直机关在职和离退休人员。要求身体健康，一名运动员只能代表一个单位。参赛年龄为18周岁以上（2004年8月10日以前出生）。
2、各项目报到时需向大会资格审查部门提供运动员二代身份证原件（户籍不在本地的，还需提供社保缴纳记录证明）和保险证明、县级以上医院健康证明，保险有效期必须涵盖整个参赛阶段（含往返路途时段）。
3、须符合各单项竞赛规程和竞赛规则有关规定。
[bookmark: _Hlk104892345]（二）资格审查
[bookmark: _Hlk104893415]1、赛事组委会将依据有关规定对运动员参赛资格进行审查，并采取公示等程序接受各参赛单位监督。各参赛单位可通过自查、互查和举报等形式，对运动员参赛资格进行监督。 
2、运动员代表单位资格发生争议时，必须于该项目比赛当天以书面形式向赛事组委会提出。
3、运动员在参赛资格上经查证有违反规定的，单人项目取消本人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两人和两人以上项目取消全队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此外，还将根据参赛代表团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责任书及其它有关规定对相关责任人员和单位进行通报并处罚。
4、凡运动员（队）被取消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的，已完成的比赛结果不再改变，其被取消的名次依次递补。
    六、竞赛办法
1、赛事组委会审定并公布各项目竞赛规程。
2、各单项竞赛办法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各项目最新竞赛规则。
3、报名不足4个单位的大项、不足4人（队）的小项则取消该项比赛。
4、运动员比赛服装要求按照各项目竞赛规程、规则及其它有关规定执行。
七、奖励办法
[bookmark: _Hlk104889877][bookmark: _Hlk104893601]1、录取名次：各项目参加人(队）数在9人（队）及以上的，录取前8名；8人(队)及以下的减1录取。
2、获得各项目比赛前3名的，分别颁发金、银、铜牌和证书；获得其它名次的只颁发证书。
3、获足球、篮球、气排球等集体项目和其它项目团体名次1至3名奖励奖杯一座。
4、运动会设“体育道德风尚奖”，办法另定。
八、公布成绩
1、依据赛会竞赛日程实时公布每日比赛成绩。
2、实时更新公布运动会奖牌榜：按照代表团所获得的金银铜牌总数多少排序。奖牌总数相等，则金牌数多者排在前面；若金牌数也相等，则银牌数多者排在前面；若银牌数还相等，则比较铜牌数，多者列前；若铜牌数仍然相等，则并列名次，下一个或几个名次空出。足球（11人制）、篮球（五人制）和气排球的奖牌数按照第一名5金、第二名4金、第三名3金、第四名2金、第五名1金、第六名1银、第七名1铜计入相关代表团；篮球（三人制）、足球五人制、太极拳、广播体操、广场舞、健身气功奖牌数按照第一名2金、第二名1金、第三名1银、第四名1铜计入相关代表团；
3、实时更新公布运动会总分榜：各项目比赛结束后，每个比赛小项按照录取名次获得相应的积分（第一名9分，第二名8分，以此类推至第九名1分），按照每个代表团在各项上所取得的积分总和确定团体总分排位。
4、公布综合实力排名榜：将运动会奖牌榜、总分榜按照排位分（第一名9分，第二名8分，以此类推至第九名1分）计入代表团综合实力总分，排出综合实力榜。若综合实力总分相同，则比较运动会总分榜，优者列前。
5、闭幕式上对获得奖牌榜、总分榜和综合实力榜前五名的代表团颁奖。运动会后，将所有参赛单位三榜的排名情况以正式文件的形式通报各县（市）党委和人民政府。
九、技术官员
1、技术官员（含技术代表、仲裁和裁判员等）由赛事筹备办公室提出建议名单，报赛事组委会批准后确定选派。 
2、各项目技术官员在比赛开始前2天报到，比赛结束后1天离会。
3、仲裁委员会和裁判员名单另行通知。
    十、兴奋剂和性别检查
1、赛会进行兴奋剂检测，以赛前检查和赛中抽查的形式进行，如发生反兴奋剂问题，按《反兴奋剂条例》和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2、性别检查将根据国际组织、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规定，按照必须和必要的原则进行。
十一、疫情防控要求
坚持预防为主、防控结合、属地管理、科学应对的原则，由赛事举办地（昌吉市）成立竞赛活动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全面负责活动期间疫情防控工作。各代表团要主动配合举办地的疫情防控规定。
十二、代表团服装团旗
各代表团统一着装，团旗自备，颜色自定，规格为：2×3米，标明单位名称。
十三、运动会项目设置、运动员资格、竞赛办法等政策如有调整，将提前公布。
    十四、本规程总则的解释、修改权属昌吉州首届全民运动会组委会。
十五、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件一：
昌吉州首届全民运动会人员政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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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附身份证正反面扫描件
昌吉州首届全民运动会参赛单位人员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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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人员类别包括但不限于官员、领队、教练员、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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